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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公告
本院于近期裁定受理了义乌市红权进出口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破产清算案，并

指定了管理人。各家企业的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上述5家企业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本院召集，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附：义乌法院受理5件破产案件详情表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年8月19日

序号

1

2

3

4

5

案号

（2020）浙0782破申22号

（2020）浙0782破申23号

（2020）浙0782破申24号

（2020）浙0782破申25号

（2020）浙0782破申26号

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红权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羽澔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东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宸瑜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木木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申报截止日期

2020年9月19日

2020年9月20日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9月20日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间

2020年9月24日9：00

2020年9月29日10:00

2020年10月13日9：00

2020年10月13日10：00

2020年9月29日9:00

会议地点

互联网

互联网

第十四审判庭

第十四审判庭

互联网

管理人（申报地点及方式）

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稠州西路381号B座四楼，联系方式：13750844177 张律师）

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稠州西路381号B座201，联系方式：13757922731楼律师）

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稠州西路381号B座201，联系方式：13757922731楼律师）

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稠州西路381号B座201，联系方式：13757922731楼律师）

浙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浙江省义乌市稠州西路381号B座四楼，联系方式：13750844177 张律师）

债权资产公开竞价出售公告
我分行将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对部分债权资产进行出售，现将有

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拟出售的债权资产：由部分不良债权资产及相关权益组成。

债权资产初定本金余额贰亿柒仟柒佰贰拾万元左右。主债务人及担
保人主要分布在绍兴市越城区和诸暨市等地。债权资产最终项目及
金额以正式交易文件为准。

二、报名单位：需依有关规定具备受让相应债权的主体资格。
三、资格审查：我分行将对报名单位进行资格审查，报名单位通

过资格审查后取得意向方资格，我分行将向意向方提供相关资料、安
排尽职调查等事项。

四、报名方式与时间：报名单位提交纸质债权竞价报名表进行报
名（竞价报名表格式请与我分行联系人联系取得）。报名时间自即日
起至2020年 9 月 6 日17点30分（北京时间），可通过专人提交或以
特快专递邮寄方式送达至本公告第六条所述的报名文件接收地址，
送达时间以我分行收件人签收时间为准。传真文件一律不予接受。

五、交易基准日与报价日
1、交易基准日：2020年 8 月 4 日

2、报价日：2020年 9月 7 日
交易方式：上述债权资产将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具

体请关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资产处置公告。上述报价日为初定，如
有调整，以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资产处置公告为准或联系我分行获取。

六、其他事项
1、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资产的要约。意向方可根据我分

行发送的相关交易文件规定的条件报价竞买上述债权资产。在双方
签署债权转让合同之前，我分行不对任何潜在的或我分行给予交易
资格的意向方承担任何责任。

2、报名文件接收地址：绍兴市柯桥区金柯桥大道1418号27楼
收件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资产保全部
邮编：312000
3、我分行联系人
张女士 电话：0575- 81166173
许女士 电话：0575-8116601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020年8月19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浙江缝叶鸟鞋业有限公司等8户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缝叶鸟
鞋业有限公司等8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20 年 07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27,159.51 万元,本金为 16,320.74 万
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等
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资产。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

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

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朝晖、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7-85774702,0577-85774782
电子邮件：lizhaohui@cinda.com,hanweihua@cinda.com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8月19日

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叶霞飞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叶霞飞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叶霞飞。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叶霞飞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叶霞飞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叶霞飞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2829592；

叶霞飞
联系电话：15868923456 浙江长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叶霞飞
2020年8月19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4月17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叶霞飞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长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义乌市光大印务有

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4月17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7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091023号、2017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091022号、2017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096837号、

2017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092395号、2017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095492号、2017信银杭义乌贷字第811088098160号

本金

3799.6

4639.96

欠息

840.36

抵押、担保人

浙江吉星包装有限公司、浙江鑫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黄昌志、骆莲芳、浙江奥星

工贸有限公司、骆爱连、王萃明、熊正大、余建英、熊正光、吴君、熊财星、王珠莲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陈世干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浙江Y11130062-2号)，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陈世干，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陈世干履行相关义务。陈世干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
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陈世干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
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0年3月1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
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
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分别列示截至2020年3月15日
的贷款本金、欠息余额，系公司内部数据，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陈世干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
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705848018、0571-87837983

陈世干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8月19日

债务人名称

宁波龙腾纸业有限公司

本金

35000000.00

欠息

24897473.16

担保人

保证人：宁波民丰电器有限公司、马其明、施国芬 抵押人：宁波龙腾纸业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望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望津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望津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浙江望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望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望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9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

常山县民盛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本金余额（截至 2020年3月20日）

28,654,497.84

欠息（暂计算至2020年3月20日）

3,973,553.84

担保人

保证人：姜泽民、杨美雅；抵押人：常山县民盛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东阳市国鼎装饰有限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东阳市人民法
院于2020年6月24日出具（2020）浙0783破申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东阳市国鼎装饰
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浙江长虹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

由于管理人无法接管到东阳市国鼎装饰有限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发票专用章、
合同章等，为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现管理人依法对与该公司有关的一切印章全部予以公
告作废。 东阳市国鼎装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8月19日

公
告

法院公告
2020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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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见右边

（2020）浙0102民初377号
张文龙、杨陈静：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银海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102 民初 3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5949号

叶志芳、何雪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吉尚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叶志芳、何雪华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102 民初 5949 号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3532号

冯光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睿毅高分子材料

有限公司与被告冯光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02

民初 3532 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

费560元，由被告冯光友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6639号

官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备胎融资租赁（深圳）

有限公司诉被告官建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02民

初6639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受理费881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官建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89号

徐福明：本院受理（2020）浙 0106 民初 789 号原

告陈丹燕诉被告徐福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0）浙 0106 民初 789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557号

吴杏泉：本院受理原告唐代鱼诉被告吴杏泉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送达（2020）浙 0106 民初 5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534号

曹县蓝朵儿表演服饰加工厂:本院受理原告北

京武悦上品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曹县蓝朵儿表演

服饰加工厂、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

标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

院定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上午 9 时 05 分在本院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989号

左朝阳、胡洁茹：本院受理原告赵源杰诉被告

左朝阳、胡洁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

上午 9 时 05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105号

付曲、付川: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达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付曲、李靖、付川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1月4日

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762号

朱先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诉被告朱先勇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1月4

日下午 15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李光耀：本委受理的（2020）杭仲字第734号申请人余锡萍与被申请人李光耀之间装
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
本、证据材料、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授权委
托书、《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
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
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20年11月10日下午14:30在本仲裁委员会第
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开庭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
厦七楼第一仲裁庭，邮编310005，电话0571－88394760）。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庭审之日
起60日内，逾期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0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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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